2022年度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职责

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职责是：（1）负责辖区疾病预防与控制。开展疾病监测，研究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疾病的分布，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流行规律，提供制订预防控制策略与措施的技术保障；组织实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规划、计划和方案，预防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与流行。（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和救灾防病的应急准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灾后疫病进行监测报告，提供预测预警信息；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和效果评估。（3）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为疾病预防控制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4）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开展食源性、环境性疾病监测、调查处置和公众营养监测与评价；对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环境中影响人群健康的危害因素进行监测与评价，提出干预策略与措施，预防控制相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5）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研究、应用实验室检测与分析技术，开展传染性疾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检验，开展中毒事件的毒物分析，开展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的生物、物理、化学因子的检测、鉴定和评价，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传染性疾病的诊断、疾病和健康相关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及卫生监督执法等提供技术支撑，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6）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对公众进行健康指导；协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对公众不良健康行为进行干预，促进公众掌握自我保健与防护技能。（7）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业务与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应用性研究，开发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8）指导和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考核与评估。

2.机构设置

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芦淞区卫生健康局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区一级预算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质量管理科、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免疫规划科、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结核病防治科、血吸虫病防治科、寄地麻病防治科、健康教育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检验科、卫生监测科12个科室。

3.人员情况

本单位共有编制人数32人，2022年末实有人数45人，其中在编在岗职工27人，退休职工18人。2022年调出2人，退休1人。

（二）绩效目标

1、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保障职工的正常工资福利待遇和办公秩序；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与处置，避免发生传染病重大疫情；全面落实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提高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卫生监测，确保饮用水、食品卫生安全；不断深化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内涵，全力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和健康自我管理能力，降低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发生率；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提供疾病预防控制保障。
2、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1）二类疫苗与学生体检专项

开展二类疫苗（自费疫苗）的推广接种工作，预防和控制疫苗针对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完成辖区内中小学生约3万人的体检工作，分析评价中小学生健康发育状况，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疾病预防控制专项

传染病防控。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管理，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率为100%，审核率100%，完成霍乱外环境监测采样90份以及手足口病监测采样60份；加强新冠肺炎、艾滋病、结核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控与患者管理工作，遏制重点传染病的传播与蔓延，降低疾病危害；医疗机构、学校和幼儿园传染病防控业务指导覆盖率100%。

免疫规划。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90%以上，并确保接种安全；对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进行培训和督导，查验率100%；疫苗针对传染病主动监测36次。
慢性病、精神病综合防治。巩固慢性病示范创建工作成果，深化示范建设工作内涵，开展“三减三健”专项行动，完成相关健康教育宣传、活动6次；加强慢性病监测和死因监测，肿瘤报告发病率达160/10万，肿瘤报告死亡率≥120/10万，死因监测常住人口报告死亡率达6‰；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和随访管理，完成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90%，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面访率≥85%，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率≥80%，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服药率≥60%。

寄地麻病防治和病媒生物监测。切实做好寄生虫病、地方病、麻风病防控和病媒生物监测工作，完成疟疾监测150例，尿碘、盐碘监测各300人份，鼠监测6次，蚊密度监测22次，蝇密度监测8次，蟑螂密度监测6次。

水质、食品安全及公共场所监测。完成水质监测采样18份，食源性疾病报告监测乡镇覆盖率100%，国家双随机公共场所监测任务完成率100%。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专项

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物资储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培训和应急演练，有效锻炼全区卫生系统应急处置能力，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2年度预算资金1795.5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59.35万元，项目支出1336.21万元。
2.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21.98万元。
3.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21.98万元，其中：项目支出903.01万元，基本支出418.9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96.22万元，公用经费22.75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903.01万元，其中：

1.二类疫苗与学生体检项目支出816.52万元。
2.疾病预防控制专项支出48.02万元，其中：免疫规划项目支出4.31万元，新冠等重点传染病防控项目支出11.45万元，艾滋病防治项目支出1.02万元，结核病防治项目支出1.64万元，血吸虫病防治项目支出7.56万元，慢性病、精神病防治项目支出1.62万元，寄地麻病防治项目支出6.62万元，饮用水、食品安全等卫生监测项目支出0.30万元，学校卫生项目支出7.25万元，职业病防治6.25万元。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项目支出38.47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本单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强化核心能力建设，全面按照“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全国健康促进示范区”建设标准，以最严措施、最严纪律、最严作风，加快疾控发展新步伐，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顺利通过各项工作考核。
1.慎学慎行，传承党建

2022年本单位将严格落实党建工作制度作为促进业务工作的助推器，通过创学习型、规范型、效能型支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组织开展讲党课活动2次，组织党员干部参加集中学习12次，电子化教育10次，观教育影片2次，积极组织党员通过学习强国、红星云网站信息平台、株洲组工网平台上学习新知识；继续坚持“三会一课”制度、跟踪问效制度、目标管理制度等，党员参会率达到92%以上，足额交纳党费，党组织关系转接及时；以办实事、解难题为目标，慰问困难党员、留守儿童，围绕帮建党员阵地、帮办实事、帮联贫困群体、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廉政建设，坚持对腐败零容忍。
2.落实落细，科学防疫

强化监测预警。安排专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疫情监测，有效处理各类应急咨询电话、开展疫情浏览审查，及时汇总分析人群监测和环境监测数据，完成各类疫情报表和重点疫情分析，综合研判疫情风险。全年共接听咨询电话31600余个，处理健康码改码申请41431条，上报疫情报表120份，撰写监测疫情分析报告60份。

快速应急处置。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有机结合，一旦出现可疑情况，按照“事不过夜，迅速处突”原则，第一时间启动联防联控机制，指挥体系 24 小时保持运行状态，压实四方责任，迅速有序调度力量，边调度、边流调、边管控、边隔离、边检测，做到“早、小、严、实”。在“1101”疫情中，共处置确诊病例20例，无症状感染者1557例，追踪摸排管理密切接触者7905人。
抢先流调溯源。疾控、公安流调专班开启协同作战模式，坚持“2+4+24”快速反应机制，通过“大数据+敲门行动+单位排查”方式，高效、精准开展流调，确保应调尽调、应查尽查。2022年流调组共出动366次，高效、有序、精准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为疫情应对处置争取时间，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充分发挥疾控、公安协同作用，筑牢第一道防线。

精准核酸检测。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与“1101”疫情处置中，坚持“应检尽检”原则，协调区域其他公立医院及市、区疾控中心共同承担检测任务，为保障检测时限，紧急添置PCR仪，开启24小时连轴转工作模式开，2022年本单位共完成63678份核酸样本检测。

保障新冠疫苗接种。稳步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科学合理指导全区接种点，精准调配疫苗，精心筹备、周密部署，为加快构筑免疫屏障打下扎实基础。2022年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9286剂次，其中第一剂27004人次，第二剂26617人次，第三剂131840人次，第四剂13825人次。

3.有力有节，扎实业务

一是以传染病防控工作为重点，以应急演练和技能比武为切入点，着力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能力；二是以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健康教育促进示范区建设工作为抓手，扎实推进全区疾病综合防控工作；三是以规范疫苗接种为根本，严格生物制品管理，提高接种率，保证接种安全高效；四是以“为全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为宗旨，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和促进活动，改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健康生活质量；五是以完成县区疾控机构标准化建设为目标，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检验检测能力；六是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倡导健康向上的疾控文化，助推疾控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1.二类疫苗与学生体检专项

每月按计划及时采购、配送二类疫苗，确保二类疫苗的供应并指导辖区内预防接种单位为适龄儿童和重点人群提供安全、有效的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有效预防和控制疫苗针对传染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完成辖区内中小学生252080人的体检工作，做好学生健康体检数据的分析利用以及相关疾病的防治，维护学生身体健康。

2.疾病预防控制专项
（1）免疫规划
定期开展冷链运转、指导考核以及接种率和漏报率调查，确保我区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保持较高水平，均超过了国家规定要求（90%）。继续维持无脊灰、无麻疹状态，加强AFP、麻疹、流脑、乙脑等疫苗针对性疾病监测及处置，防止暴发流行。按照国家疑似异常反应监测管理办法，对辖区内11家预防接种单位开展了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监测工作。2022年共监测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35例，经调查诊断31例均为一般反应，3例为偶合反应，1例为过敏性休克，均及时进行了报告、调查及录入专病系统。

开展麻腮风疫苗和四价流脑疫苗查漏补种专项工作，圆满完成省级13价肺炎接种项目工作，接种2000人次，主动监测40例，无疑似异常反应发生。同时，以“4.25、7.28”宣传日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学校开展了两期健康教育讲座和一期疫苗针对传染病健康教育绘画比赛。落实入学入托接种证查验及疫苗补种工作，新入托、入学儿童接种证查验率均为100%。完成疫苗针对传染病主动监测36次。
（2）传染病防控
艾滋病防治。全面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为感染者建立档案，及时检测CD4和病毒载量并全程进行督导服药和跟踪随访，HIV随访率达100%。加强HIV自愿咨询检测，为535人开展了“一对一、面对面”自愿咨询，发现1例阳性病例；开展娱乐场所暗娼干预检测人数312人次，未发现阳性病例；男男同性干预检测66人次，发现2例阳性病例。认真开展医疗机构性病核查和漏报工作，完善报告制度。完成2场“花艾无季共享健康”为主题的艾滋病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
结核病防治。加大肺结核病筛查力度，完成辖区内中小学新生结核病筛查以及学校散发病例密切接触者筛查工作，登记治疗肺结核病人133例（其中结核性胸膜炎2例），其中病原学阳性112例，病原学阳性率84.21%，耐多药肺结核高危人群耐药筛查率为100%，新病原学阳性患者耐药筛查率为100%，总体到位率达99.57%。强化二级督导，以社卫生服务中心（乡镇）为基础，对管理病人全程督导，电话追踪病人400余次，电话督导病人400人次。进一步加强学校结核病监测工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肺结核症状筛查工作。以“3.24结核病防治日”为契机，大力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增强公众防病治病的意识。

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坚持做好24小时应急值守，全面落实各项传染病防治措施，及时审核、订正传染病报告信息。2022年全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761例，本地病例4754例，报告发病率为1550.75/10万，其中乙类传染病报告10种948例，丙类传染病报告6种3813例，全年暂无甲类传染病报告。认真开展重点传染病监测，特别加强了人感染禽流感、霍乱、出血热、布鲁氏菌病、手足口病等疫情监测，采集人感染禽流感外环境监测样本20份、霍乱监测水体及水产品样本75份、手足口病例肛拭子样本53份、人感染禽流感疑似病例标本1份、钩体疑似病例标本2份、布病疑似病例标本1份、出血热疑似病例标本3份。
（3）慢性病、精神病防治

全面贯彻国家慢性病防治工作相关政策和要求，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深化我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内涵，以提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工作质量为基础，以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综合防控为重点，共登记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分别为为21301人和8034人，血压、血糖规范管理率分别为72.34%、75.11%，登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253人，报告患病率4.08‰，规范管理率97.21％，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面访率99.1%，服药率97.9%，规范服药率91.2%。全面开展死因监测和慢性病监测，全年报告心脑血管事件944例、糖尿病患者1058例、慢阻肺患者97例，肿瘤监测980人次，恶性肿瘤报告发病率228/10万，粗死亡率133/10万，死因登记报告共2194例，死因监测死亡率7.07‰。完成株洲市2022年死因监测漏报调查工作，并出具调查报告。连续三年荣获国家肿瘤登记工作优秀奖，连续六年肿瘤监测数据入选《中国肿瘤登记年报》。高质量完成国家糖尿病并发症研究项目工作，荣获国家先进集体奖。
继续发挥健教先导作用，制定了“将健康教育融入到所有工作”的工作模式，不断完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结合国卫复审，强化各街道、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健康促进工作力度；继续保持各类支持性环境建设工作；强化机关单位工间操、无烟制度；利用新媒体开展定期宣传等，开展健康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等活动。完成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培训4次，培训人数达130余人；开展健康宣传主题活动22次，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约12000余份，健康咨询1200余人次。
（4）寄地麻病防治和病媒生物监测
血吸虫病防治。全面巩固国家血吸虫病消除达标成果，加强血吸虫病监测，春秋季节组织专业灭螺队开展钉螺调查及可疑环境螺情调查，并对重点区域进行大规模查灭螺和灭蚴工作，全年完成查螺245.33万平方米，灭螺20.57万平方米，灭蚴10.42万平方米。在疫区社区、学校设立血吸虫病防治知识宣传栏，举办血吸虫病防治知识专题讲座等，进一步加大血吸虫病防控政策和知识宣传力度，完成疫区人群查病300人，化疗人数8人，询检2330人，流动人群血吸虫病监测任务完成率为100%，无血检阳性病人和“急血”病例的发生。
疟疾防治。以强化消除疟疾“1-3-7”工作要求，继续维持“无疟”状态，加强重点人群、流动人口“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监测，未发现本地和输入性疟疾病例，2022年完成疟原虫血检164例，任务完成率为109.3%（164/150），未发现疟原虫阳性血片，疟原虫阴性血片复核率14.0%（23/164），疟原虫阴性血片送上级复核率4.9%（8/164）。

地方病防治。重点抓好碘缺乏病监测，2022年完成居民碘盐监测300份，尿碘监测300份，任务完成率均为100%。
麻风病防治。加强麻风病病人的管理，随访麻风病人12人次，追踪排查可疑麻风病人线索47条。强化基层人员业务技能，开展麻风、疟疾相关知识培训120人次。

病媒生物监测。按照市级病媒监测方案要求，开展了蚊、鼠、蝇、蟑螂监测工作，全年共布放有效鼠夹3517个，捕获鼠6只，鼠密度为0.002只/夹；布诱蚊灯160盏，捕获雌蚊数为1028只，蚊密度为6.43(只/灯•夜)；布放诱蝇笼64个，共诱捕蝇类57只，蝇密度为0.89只/笼；布放有效粘蟑纸数为720张，粘捕蟑螂为56只，蟑密度为0.08只/张。

（5）水质、食品安全及公共场所监测

完成饮用水监测62份，其中农村饮用水监测24份，学校、幼儿园饮用水监测38份。
完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采样任务，共采集样品130份，均完成了检测任务和数据报送。开展“县-乡-村”一体化卫生室监测点，全区共设置食源性疾病哨点监测点50家，全年共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194例，开展食源性暴发事件调查3起。

对15家公共场所、15家二次供水及8家游泳池按要求开展国家双随机卫生监测工作。

（6）学校卫生

在省、市疾控的正确指导下，圆满完成了全区儿童青少年近视及其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完成儿童近视调查2746人，任务完成率118.4%（2746/2320）。
（7）职业病防治
按要求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完成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调查17家单位、尘肺病患者随访12人、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调查22家。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专项
强化网络直报责任意识，每天至少4次上网巡视疫情，发现可疑疫情及时进行核实、排查，按周、月对疫情进行分析，并撰写风险评估。定期开展机构编码维护及基本信息填报工作。2022年全区传染病自动预警病种12种，预警信号823次，其中单病例预警786次，均响应及时，并予以排除。在“1101”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壁垒作用，快速流调和核酸检测，为新冠疫情防控赢得时间，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2年本单位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收入支出预算，保证了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性，在经费支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上有待加强。

预算准确率有待提高，预算执行中存在偏差。从预决算对比表中可以看出，各项费用明细存在超支或结余现象，甚至有些项目有预算无决算，或有决算无预算。

财政资金紧张，支付进度缓慢，预算执行率低，影响项目进展和效果。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预算支出的准确性。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完善和调整预算，将专项工作支出纳入年初预算，切实提高项目预算的准确性。

（二）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计划。严格遵循“先预算后支出”原则，严禁超预算和无预算支出，做好、做细、做全预算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的准确率。

（三）加大专项资金管理和项目进度监控，确保资金使用进度。

（四）继续严格支出报销审核，严格掌控每一笔资金的使用，绝不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的费用，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条规定，厉行节约，廉洁奉公。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2年本单位资金使用合理合规，项目决策科学，依据充分，项目管理规范，项目完成效果好，实施后达到了预期目的，绩效自评结果为来年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本单位无独立网站，绩效自评结果与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